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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_A1_95_E5_A4_8D_E4_c80_529279.htm 第十二章 相邻关系 第

十三章 债权概述 1. 合同之债与非合同之债 合同之债是指基于

当事人之间订立的合同而发生的债。非合同之债是指根据法

律的规定，因某一法律事实的发生，杂特定当事人之间产生

的债权债务关系。二者的区别： １） 合同之债是由双方当事

人的法律行为引起，非合同之债是根据法律的直接规定产生

的。 ２） 合同之债依据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一致而成立，

非合同之债依据特定法律事实的发生而成立。 ３） 合同之债

的发生具有任意性，而非合同之债的发生具有法定性。 2. 特

定物之债与种类物之债 特定物之债实质以特定物为标的物的

债，种类物之债是指以种类物为标的物的债。二者的区别是

： １） 在特定物之债中，债的标的物可以在债成立时转移，

而在种类物之债中，标的物的所有权一般在交付时起转移。 

２） 在特定物之债中，如特定物在交付前毁损灭失，债务人

可以免除交付原物的义务。但在种类物之债中，如种类物在

交付前毁损灭失，债务人一般不能免除交付实物的义务。 3. 

简单之债与选择之债 简单之债是指债的交付只有一种，当事

人无可选择的债，而选择之债是指在树种交付中，当事人可

以从中选择一种的债。二者的区别： 1）简单之债的交付只

有一种，而选择之债的交付有数种。 2）选择之债须经确定

之后才能履行，并且一经确定，即转化为简单之债。 4. 免责

的债务承担与并存的债务承担 免责的债务承担是指债务人经

债权人同意，将其承担的债务全部或部分转移给第三人负担



。而并存的债务承担是指债务人不脱离债的关系，第三人假

如债的关系，与债务人共同承担债务。二者的区别： １） 在

免责的债务承担中，债务人不再是其所转让的债务的债务人

，而在并存的债务承担中，债务人仍然是全部债务的债务人

。 ２） 在免责的债务承担中，债务人不再对其转让的债务承

担责任；在并存的债务承担中，债务人仍然要对全部债务负

责。 ３） 在免责的债务承担中，债务人转让债务须征得债务

人的同意；在并存的债务承担中，债务人只需通知债权人即

可。 5. 不当得利与侵权行为之债 不当得利之债是指无法律上

或合同上的根据，使他人财产受损失而使自己获得利益而引

起的受害人要求受益人返还其所得的利益的债权债务关系。

侵权行为之债是指不法侵害他人财产权或人身权而引起的受

害人要求侵权人赔偿损失的债权债务关系。二者的区别是： 

１） 不当得利事实的出现往往是受害人自己的过错造成的，

而侵权行为法律事实的出现则是侵权人的过错造成的。 ２） 

对不当得利之债的处理，应当根据受益人的主观心理状态确

定其责任的大小，在返还利益的范围上有所不同；对于侵权

行为之债的处理，则不考虑侵权人的主观心理状态是故意还

是过失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

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